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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68       证券简称：海油发展        公告编号：2020-018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原项目名称：装备改造项目（其中的第七套连续油管设备购置项目、第

八套连续油管设备购置项目、ZJ40DB 钻机购置项目）、深水环保船项目 

 新项目名称、投资总金额：中海油（天津）油田化工有限公司油田化学

渤海生产中心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27,047 万元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26,877 万元 

 新项目预计正常投产并产生收益的时间：2021 年 6 月建成投产 

 

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968 号）核准，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86,510.4199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04 元，

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3,804,812,565.96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3,732,999,999.97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到账，已经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

ZG11573 号）。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人民币

3,163,744,194.96 元，支付发行费用人民币 16,541,047.57 元，支付银行手续费人

民币 888.37 元，收到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人民币 7,937,181.74 元，收到现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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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收益人民币 530,547.95 元，用于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524,000,000.00 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59,731,601.39 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 

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本年度投入金额（含本

期置换的以自有资金预

先投入部分）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 

移动式试采平台建造项目 37,600.00 37,600.00 31,512.19 31,512.19 

澳大利亚昆士兰柯蒂斯

LNG 运输船项目 
60,130.83 60,130.83 60,130.83 60,130.83 

中海油太原贵金属有限公

司铂网催化剂迁（扩）建项

目 

13,700.00 13,700.00 6,508.91 6,508.91 

海底管道巡检项目 14,718.00 14,718.00 10,040.14 10,040.14 

深水环保项目 15,858.59 15,858.59   

装备改造项目 18,418.00 18,418.00 4,982.26 4,982.26 

海洋石油 111 FPSO 坞修项

目 
62,874.58 62,874.58 53,200.09 53,200.09 

偿还借款及银行贷款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合计 373,300.00 373,300.00 316,374.42 316,374.42 

 

（三）本次拟变更的募集资金项目  

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装备改造项目（其中的第七套连续油管设备购

置项目、第八套连续油管设备购置项目及 ZJ40DB 钻机购置项目）、深水环保船

项目，涉及变更投向的总金额为 26,877 万元。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中海

油（天津）油田化工有限公司油田化学渤海生产中心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新项

目”），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27,047 万元，其中 26,877 万元通过募集资金的方式解

决，剩余 170 万元使用中海油（天津）油田化工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入。 

本次涉及变更投向的总金额占总筹资额的比例为 7.20%。  

本次募集资金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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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装备改造项目 

装备改造项目中的第七套连续油管设备购置项目已获得《关于工程技术公司

购置第 7 套连续油管设备的批复》，实施主体为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

程技术分公司（以下简称“工程技术分公司”），拟购置连续油管设备 1 套，该套

设备主要由撬装、注入头 80000 磅、15000psi 防喷器、可装配 2〞×5500m（两个

滚筒撬）、可拆卸式滚筒等组成，批复投资估算 3,131 万元，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0.41%，投资回收期为 6.95 年，净现值为 1,182 万元（ic=9%）。 

装备改造项目中的第八套连续油管设备购置项目已获得《关于工程技术公司

购置第 8 套连续油管设备的批复》，实施主体为工程技术分公司，拟购置连续油

管设备 1 套，该套设备主要由撬装、注入头 100000 磅、15000psi 防喷器、可装

配 2-3/8〞×4500m（两个滚筒撬）、可拆卸式滚筒等组成，批复投资估算 3,209 万

元，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1.53%，投资回收期为 6.8 年，净现值为 1,331 万元

（ic=9%）。 

装备改造项目中的 ZJ40DB 钻机购置项目已获得《关于工程技术公司作业装

备购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实施主体为工程技术分公司，拟购置

ZJ40DB 撬装钻机 1 套，包括钻机主体、钢木基础、营房等，批复投资估算 4,678

万元，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9.56%，投资回收期 7.67年，净现值 102.53万元（ic=9%）。 

以上三套设备投资项目尚未实施、未发生费用支出。 

2、深水环保船项目 

深水环保船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环保分公

司，投资估算总额为 15,859 万元，其中建造直接费 13,945 万元，建造间接费 1,444

万元，不可预见费 200 万元，建设期利息 270 万元。按照年运营率 90%计算，本

项目全投资税后内部收益率 10%，日租金为 10.8 万元，投资回收期 11.42 年。建

成后将作为海上油田溢油应急及船舶供应主要资源。 

环保船项目尚未实施、未发生费用支出。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装备改造项目包括购置连续油管设备 4 套、防砂设备 2 套、钻机 1 套。公司

已经购置 2 套连续油管设备和 2 套防砂设备。尚有 2 套连续油管设备和 1 套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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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未购置。考虑另外 2 套连续油管设备及防砂设备致密砂岩气市场等存在的不

确定性因素，购置剩余设备不能保证收益达到预期。 

关于深水环保船项目，近年来油价进入下降周期，需求方基于降本增效的压

力，公司和甲方一直在就项目实施方案进行沟通，该环保船项目市场未得到有效

落实。 

结合公司战略发展及当前国际油气市场变动情况，公司拟对上述募投项目进

行变更，确定新的募投项目，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三、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新项目为中海油（天津）油田化工有限公司油田化学渤海生产中心建设项目，

主要生产油田化学助剂，年产能 5 万吨，基础设计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获得《关

于中海油（天津）油田化工有限公司油田化学渤海生产中心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

概算的批复》（海油发展计〔2020〕102 号），实施主体为中海油（天津）油田化

工有限公司，拟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南港工业区建设 5 万吨/年油田化学助剂生产

厂，项目总投资为 27,047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5,142 万元（增值税 1,942 万元），

建设期利息 840 万元，流动资金 1,064 万元。项目年均销售收入 55,337 万元，年

均总成本 49,910 万元，年平均利润总额 5,224 万元，年均税后净利润 3,918 万元，

项目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8.84%，财务净现值 13,959 万元，投资回收期 6.69

年（含建设期）。 

新项目预计 2020 年 8 月开工建设，2021 年 6 月建成投产。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中海油（天津）油田化工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99%的控股子公司，天津南港

工业区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的股权。其主要生产油气水处理及集输化学药剂，

包括破乳剂、缓蚀剂、清水剂、防垢阻垢剂及杀菌剂等近百种产品，产品主要应

用于国内外油田开采、集输及炼厂，目前年销售近4万吨，市场稳定。 

新项目生产工艺为中海油（天津）油田化工有限公司自有，产品成熟，性能

可靠，已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获得天津市经济开发区（南港工业区）行政审批局

《关于中海油（天津）油田化工有限公司油田化学渤海生产中心建设项目(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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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油田化学品中心迁扩建项目）备案的证明》（津开审批【2018】11228 号），且

相关的安全预评价、环境影响报告书已经获得当地政府批复，技术、环境等风险

较小。新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该地区

经济发展。新项目的建设，有助于中海油（天津）油田化工有限公司扩大现有助

剂的生产规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生产工艺，全面升级助剂产品质量，满

足国内外市场需要。 

随着国际油价不断下跌，对油田化学助剂的市场需求存在下降风险。目前多

家民营企业的进入，加剧了油田化学助剂行业竞争的态势。此外，新项目生产所

用主要原料为易燃易爆化学品，生产工艺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需对部

分重大危险源进行防控及处置。 

在项目设计、建设及后期的运行中，公司将采取PMC管理模式，协调内部资

源人员做好项目管理，确保项目在安全、质量、进度等方面整体可控。 

 

五、新项目尚需履行的有关审批程序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四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将原募投项目中的装备改造项目（其中的第七套连续油管设备购置项

目、第八套连续油管设备购置项目、ZJ40DB钻机购置项目）、深水环保船项目变

更为中海油（天津）油田化工有限公司油田化学渤海生产中心建设项目，是结合

公司现实条件及整体规划布局综合考虑的合理决策和及时调整，有利于提高募投

资金的使用效率。本次《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内容及审议程

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的相关规定。因此，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其提

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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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四届九次会议审议和表决本项议案的内容和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管理制度的规定，

该事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促进产业升级，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本项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监事会、 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取得相关审批备案文件，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和项目运作的需要，不会对募投项目实施效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影响其他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其他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综上所述，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审批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科学合理的，能

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合理、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保荐

机构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途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0 日 


